新聞公報

委任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成員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五）
　　財政司司長根據行政長官轉授的權力，已委任祈禮輔和鄧宛舜為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成員，聆訊涉及新怡環球控股有限公司上市證券在二零零三年的涉嫌市場失當行為的案件。

　　有關委任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251（2）條及附表9中的第4條及第5條作出的。

　　祈禮輔是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的律師。鄧宛舜是執業律師及貝克‧麥堅時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兩人均熟悉本港金融市場的運作。

　　他們將以成員身分參與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倫明高法官為審裁處主席的聆訊程序。

　　聆訊定於星期一（十一月五日）下午四時三十分在香港金鐘道89號力寶中心第2座702室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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